
2016年 1月 7 日 星期四

B3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868� � �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16-001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1

月

4

日

、

2016

年

1

月

5

日

、

2016

年

1

月

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值达到

20%

以上

，

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

一

）

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因此不存在需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征

询的情况

；

公司确认

，

截止至目前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资产重组

、

发行股份

、

上市公司收购

、

债务重组

、

业务重组

、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

（

二

）

经向本公司管理层核实

，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

除已披露事项外

，

未发生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

。

三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

一

）

由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决定了公司所有重大行为必须民主决策

，

由全

体股东充分讨论后确定

，

可能存在公司由于股东意见分歧

，

决策延缓

，

进而影响公司生产经

营的风险

。

（

二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

报

》，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00� � � �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1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了

《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３６

）。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新集团

”）

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起六个月内

，

通过证券公司

、

基金管

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

，

增持所需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筹获得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收到控股股东的告知函

，

获悉其承诺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经实施完

毕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

：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

：

自公司股票复牌起六个月内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增持公司股份

。

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

，

增持人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

得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

，

广新集团已完成上述增持股份计划

。

二

、

增持方式

通过华泰基石

７５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

三

、

增持计划实施及完成情况

１

、

增持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

２

、

本次增持情况

：

增持人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成交均价（元

／

股） 增持金额（万元）

广新集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１

，

１１４

，

１６５ ０．１２ １８．０４ ２０１０

广新集团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０７

，

７００ ０．０２ ２３．５９ ４９０

备注

：

增持均价不含交易税费

。

增持前

，

广新集团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６

，

１８７

，

５８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２６％

；

增持后

，

广

新集团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５７

，

５０９

，

４４５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４１％

。

四

、

广新集团本次增持计划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履行报备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五

、

广新集团承诺及说明

广新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并严格遵守有关规

定

，

不进行内幕交易

、

敏感期买卖股份

、

短线交易

。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不具备上市条件

。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6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３．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７４５

中茵股份

２０１６／１／１３

二

、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了公司八届三十九次董事会会议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披露的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

因工作人员失误未将该

董事会会议决议第九项

《

关于为子公司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列入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

现根据控股股东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的临时提案

，

２０１６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审议

《

关于为子公司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事项

。

三

、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

四

、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

１．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

：

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

２．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

４．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开展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概要

√

２．０２

交易对方

√

２．０３

交易标的

√

２．０４

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

２．０５

交易交割及人员安置

√

２．０６

期间损益安排

√

３．００

关于公司资产收购方案的议案

√

３．０１

本次资产收购概要

√

３．０２

交易对方

√

３．０３

交易标的

√

３．０４

交易价格

√

３．０５

交易交割及人员安置

√

３．０６

期间损益

√

４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５

关于签订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司

之资产置换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

６

关于签订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与

Ｗｉｎｇ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股份收购协议

＞

的议案

√

７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与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

√

８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

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９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

１０

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１２

关于为子公司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３

关于公司董、监事及董事长报酬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１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

３

）人

１４．０１

高建荣

√

１４．０２

徐庆华

√

１４．０３

张学政

√

１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

２

）人

１５．０１

刘凤委

√

１５．０２

王艳辉

√

１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

２

）人

１６．０１

茅树捷

√

１６．０２

陈建

√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或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开展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２．００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概要

２．０２

交易对方

２．０３

交易标的

２．０４

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２．０５

交易交割及人员安置

２．０６

期间损益安排

３．００

关于公司资产收购方案的议案

３．０１

本次资产收购概要

３．０２

交易对方

３．０３

交易标的

３．０４

交易价格

３．０５

交易交割及人员安置

３．０６

期间损益

４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关于签订《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

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６

关于签订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与

Ｗｉｎｇｔｅｃ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股份收购协议

＞

的议案

７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与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

８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

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９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１０

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子公司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

关于公司董、监事及董事长报酬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１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１４．０１

高建荣

１４．０２

徐庆华

１４．０３

张学政

１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５．０１

刘凤委

１５．０２

王艳辉

１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１６．０１

茅树捷

１６．０２

陈建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特此公告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7日

股票代码：000686� �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6-00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吉林亚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亚泰集团

"

，

持有

本公司股份

600,973,954

股

，

占总股本的

30.71%

）

通知

，

亚泰集团将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36,

373,95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

）

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

本次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

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4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

截至目前

，

亚泰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565,373,954

股

，

其中流通

A

股

357,061,826

股

,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208,312,128

股

,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9%

。

特此公告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000686� �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6-00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5东北 01" 次级债券票面利率调整

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

根据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期次级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募集

说明书

》）

与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

"15

东北

01"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

（

以下简称

《

会议决议公告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1

年末调整本期

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

1

年票面利率为

5.89%

，

在本期债券的第

1

年

末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选择下调存续期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

即本期债券后

2

年票面利率

由

5.89%

下调至

5.20%

。

2

、

根据

《

募集说明书

》

与

《

会议决议公告

》

设定的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布关于是否调整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1

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

3

、

回售价格

：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4

、

回售申报期

：

2016

年

1

月

6

日至

2016

年

1

月

8

日

5

、

回售资金到账日

：

2016

年

1

月

27

日

6

、

风险提示

：

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0

元

/

张

（

不含利息

）

卖出持有的

"15

东

北

01"

。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

，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为保证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

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债券名称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期次级债券

2

、

债券简称

：

15

东北

01

3

、

债券代码

：

118913

4

、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40

亿元

5

、

期限

：

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期

，

附第

1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6

、

利率

：

票面利率

5.89%

，

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

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第

1

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

；

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其存续期后

2

年

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7

、

起息日

：

2015

年

1

月

27

日

8

、

付息日

：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

月

27

日

，

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

，

或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

，

则赎回或回售部分次级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

1

月

27

日

，

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

9

、

兑付日

：

2018

年

1

月

27

日

，

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

，

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

赎回或回售部分次级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1

月

27

日

，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

，

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

10

、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于本期债券第

1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15

个交

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

若发行人决

定行使赎回权

，

本期债券将被视为在第

1

年末全部到期

，

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第

1

年利息

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债券

。

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债券到期本息支付方式相同

，

将按照本

期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

若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

，

则本期债券将继续在第

2

年和第

3

年存续

。

11

、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

若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

1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15

个交

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放弃行使赎回权的公告

，

将同时发布关于

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1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调整幅度为

-100

至

100

个基点

，

其中一个基点

为

0.01%

。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

，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

利率不变

。

12

、

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

，

投

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1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

售给发行人

。

本期债券第

1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13

、

上市时间

：

2015

年

3

月

20

日

14

、

信用级别及其调整

：

联合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确定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

AA+

，

债项评级为

AA

15

、

债券登记托管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

、

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

1

年

（

2015

年

1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

月

26

日

）

票面利率为

5.89%

；

在本期债券的第

1

年末

，

发行人选择下调存续期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

即本期债券后

2

年

（

2016

年

1

月

27

日至

2018

年

1

月

26

日

）

票面利率由

5.89%

下调至

5.20%

。

三

、

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

、

回售申报期

：

2016

年

1

月

6

日至

2016

年

1

月

8

日

2

、

回售价格

：

面值

100

元人民币

（

不含利息

）

3

、

回售申报办法

：

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

在回售申报期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

当日可以撤单

，

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

认

，

不能撤销

，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

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

如果当

日未能申报成功

，

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

，

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

（

限回售申

报期内

）。

4

、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申报期内进行申报

，

逾期未办理回售申报手

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

，

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

5

、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

2016

年

1

月

27

日

。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

四

、

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

、

回售资金到账日

：

2016

年

1

月

27

日

。

2

、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2015

年

1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

月

26

日期间利息

，

票面年利率为

5.89%

。

3

、

付款方式

：

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

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

五

、

回售申报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申报期内将继续交易

。

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申报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

结

。

六

、

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

、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

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

国税函

[2003]

612

号

）

规定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

代扣代缴

，

就地入库

。

2

、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

债券持有者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3

、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

七

、

本次赎回的相关机构

1

、

发行人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树财

咨询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305

号

邮政编码

：

200135

咨询联系人

：

高成荣

咨询电话

：

021-20361248

传真电话

：

021-20361251

2

、

主承销商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树财

咨询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305

号

邮政编码

：

200135

咨询联系人

：

高成荣

咨询电话

：

021-20361248

传真电话

：

021-20361251

3

、

托管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咨询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

518031

咨询联系人

：

赖兴文

咨询电话

：

0755-82663823

传真电话

：

0755-2598713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7日

(上接 B30版)

� � � �

５

）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跃伟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联系人

：

敖玲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莉

联系人

：

于扬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８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７

）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

：

王昌庆

联系人

：

罗细安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

：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８

）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

：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１２

楼

Ｂ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

：

肖雯

联系人

：

黄敏嫦

联系电话

：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９９

客服电话

：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网址

：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９

）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闫振杰

联系人

：

张晶晶

传真

：（

＋８６－１０

）

６２０２ ００８８

转

８８０２

客服电话

：

４００ ８８８ ６６６１

网址

：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０

）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

５

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

５

层

５１２２

室

法定代表人

：

黄永伟

联系人

：

侯仁凤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０６８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

网址

：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１

）

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

：

郭坚

联系人

：

何雪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２０６６２０１０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网址

：

ｗｗｗ．ｌｕ．ｃｏｍ

１２

）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法定代表人

：

马令海

联系人

：

邓洁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１３８８－１１０５

客服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２５３２７

网址

：

ｊｒｊ．ｘｉｎｌａｎｄｅ．ｃｏｍ．ｃｎ

１３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

林义相

客服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２７

联系人

：

林爽

网址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根据实际情况

，

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或变更上述代销机

构

，

并及时公告

。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明

联系人

：

崔巍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５６

传真

：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

三

）

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注册

（

办公

）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十二层

负责人

：

王丽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２３２１８０ ６５２６９７８１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联系人

：

徐芳

经办律师

：

陈静茹

、

苏文静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李丹

联系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

陈熹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单峰

、

陈熹

四、基金的名称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鹏华丰收

；

基金代码

：

１６０６１２

）

五、基金的运作方式和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

，

通过主要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类品种

，

同时兼顾部分被市场低估的权益类品种

，

力求

使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得持续稳定的投资收益

。

七、基金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范围包括

：

国债

、

金融债

、

次级债

、

企业债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央行票据

、

短期融资券

、

资产支持证券

、

债券回

购和股票

（

含一级市场新股申购

）、

权证

（

仅限于通过投资可分离转债而获得的权证

）

等权益类品种

，

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它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品种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等权

益类品种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０－２０％

；

本基金投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

现金和到期日在一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

固定收益类品种投资策略

（

１

）

利率策略

利率是固定收益类品种最主要的风险来源和收益来源

。

因此利率策略的选择对基金的投资风险与收益尤为重要

。

利率

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利率的走势和收益率曲线变动两个方面

。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研究

，

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

，

主动地调整债券投资组

合的久期

，

提高债券投资组合的收益水平

；

通过对债券市场具体情况的分析判断

，

形成对未来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预期

，

相应地选择子弹型

、

哑铃型或梯形的组合期限配置

，

获取因收益率曲线的形变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

２

）

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金融债

、

企业债等债券品种与同期限国债之间收益率利差的历史数据比较

，

结合当时的市场环境

，

形成

利差预期

，

主动地增加预期利差将收窄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

，

降低预期利差将扩大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

，

获

取不同债券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

３

）

券种的选择策略

在以上债券资产久期

、

期限和类属配置的基础上

，

本基金根据债券定价模型

，

选择最具有投资价值优势的债券品种进

行投资

。

（

４

）

动态增强策略

在以上债券投资策略的基础上

，

本基金还将根据债券市场的动态变化

，

采取多种灵活策略

，

获取超额收益

，

主要包括

：

１

）

骑乘策略

骑乘策略是指当收益率曲线相对陡峭时

，

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债券

，

即收益率水平处于相对高位的债

券

，

随着债券剩余期限缩短

，

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

，

通过债券的收益率的下滑

，

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

２

）

息差策略

息差策略是指通过不断正回购融资并持续买入债券的操作

，

只要回购资金成本低于债券收益率

，

就可以达到杠杆放大

的套利目标

。

３

）

套利策略

ａ．

利用同一债券品种在不同债券市场上的价格差异

，

通过无风险套利操作获得由于市场分割带来的超额收益

；

ｂ．

利用同期限债券回购品种在不同市场上的利率差异

，

通过开展无风险套利操作

，

提高投资组合的盈利能力

；

ｃ．

利用同期限债券品种在一

、

二级市场上的收益率差异

，

通过投资品种的转换获得一

、

二级市场的差价收入

；

ｄ．

随着未来利率期货

、

利率期权

、

利率互换等可以有效规避利率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

，

在主管机关批准后积极开

展套利操作

。

４

）

可转换公司债的投资策略

可转换公司债券是一种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债券衍生投资品种

，

具有抵御下行风险

、

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特

点

。

本基金在对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和发行债券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

利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模型进

行估值分析

，

选择合适的品种买入持有

。

本基金持有的可转换债券可以转换为股票

。

本基金投资于可转换债券的比例不超

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

同时

，

本基金可以投资认购可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５

）

资产支持证券等品种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由于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

定价更为复杂

。

本基金将根据资产支持证券自身的特点

，

建立相应的定价模型

，

并辅助采用蒙特卡洛方法等数量化定价模型

，

评估其内在价值后再进行投资

。

２

、

股票投资策略

股票投资采用

“

行业配置

”

与

“

个股选择

”

双线并行的投资策略

，

并通过灵活的仓位调控等手段来避免市场中的系统风

险

。

（

１

）

仓位控制策略

对于股票的投资

，

本基金主要根据股票市场的走势进行仓位控制

：

当股票市场处于上涨波段时

，

本基金将在限定的股

票投资比例范围内提高股票投资比例

，

实现较高回报

；

当市场震荡运行时

，

利用市场失衡

，

重点投资低估的行业

、

个股

，

进行

波段操作

；

当市场将下跌或风险较高时

，

减少股票投资比例甚至不投资股票

，

尽量回避股市风险

。

（

２

）

行业配置策略

本基金行业配置采取适度分散

、

相对集中的配置策略

。

重点投资景气周期处于拐点或者景气度处于上升阶段的相关行

业

，

同时通过投资于五个以上行业来避免过大的非系统风险

。

（

３

）

精选个股策略

本基金的选股将主要考虑紧密联系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背景和制度变迁

，

把握以下三个指标选择股票

：

管理优秀

、

治

理结构完善

；

具有稳定

、

持续的增长能力

；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

、

现金流充裕

。

（

４

）

止盈止损策略

当股票市场基本面没有好转的情况下

，

基金股票资产跌幅超过投资委员会规定的风险线时

，

本基金将逐步减少股票仓

位

，

把损失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

当基金股票资产盈利超过投资委员会规定的止盈线时

，

本基金将主动梯度式降低股票仓位

，

以锁定收益

。

（

５

）

新股申购策略

本基金将研究首次发行股票及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基本面

，

估计新股上市交易的合理价格

，

并参考一级市场资金供求

关系

，

制定相应新股申购策略

。

本基金对于通过参与新股申购所获得的股票

，

将比较市场价格与其内在合理价值

，

决定继续

持有或者卖出

。

３

、

基金投资决策

（

１

）

决策依据

１

）

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

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

国家货币政策

、

利率走势及通货膨胀预期

、

国家产业政策

；

３

）

各行业发展状况

、

市场波动和风险特征

；

４

）

上市公司研究

，

包括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研究和市场走势

；

５

）

证券市场走势

。

（

２

）

投资流程

１

）

行业研究小组

：

行业研究小组对于宏观经济

、

行业

、

上市公司

、

投资策略等与投资决策有关的内容都会进行全面深入

的研究

，

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

２

）

投资决策委员会

：

确定本基金总体资产分配和投资策略

。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

，

由公司总经理或指定人员

召集

。

如需做出及时重大决策或基金经理小组提议

，

可临时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

３

）

基金管理小组

：

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

。

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包括

：

每日基金申购和赎回净现金

流量

；

基金合同的投资限制和比例限制

；

研究员的投资建议

；

基金经理的独立判断

；

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的建议等

。

４

）

集中交易室

：

基金经理向集中交易室下达投资指令

，

集中交易室经理收到投资指令后分发予交易员

，

交易员收到基

金投资指令后准确执行

。

５

）

金融工程分析师

：

对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进行评估

，

向基金管理小组提出调整建议

。

６

）

监察稽核部

：

对投资指令

、

流程等进行合法合规审核

、

监督和检查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

中债总指数收益率

使用该业绩比较基准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系列指数已经广泛的被市场参与者所接受

，

成为衡量债券市场收益的标准

。

其

中中债总指数的样本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

，

能够很好的反映债券市场总体走势

，

适合作为本基金的债券投资业绩比较基

准

。

如果今后证券市场中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或者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时

，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维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

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时

，

需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后及时公告

，

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

，

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

低于混合型基金

、

股票型基金

，

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

较低风险品种

。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

、

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７

，

１６９

，

９４７．００ １．８６

其中：股票

３７

，

１６９

，

９４７．００ １．８６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８９１

，

０４６

，

８９４．５０ ９４．６６

其中：债券

１

，

８９１

，

０４６

，

８９４．５０ ９４．６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４

，

３５５

，

９７２．８９ １．７２

８

其他资产

３５

，

０７２

，

４９９．０９ １．７６

９

合计

１

，

９９７

，

６４５

，

３１３．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３

，

８４１

，

２４０．００ ０．９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

，

１４８

，

８００．００ ０．２１

Ｊ

金融业

１３

，

３０９

，

９０７．００ ０．８７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６

，

８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Ｓ

综合

－ －

合计

３７

，

１６９

，

９４７．００ ２．４３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９８８

中国银行

１

，

９９９

，

９７５ ７

，

４３９

，

９０７．００ ０．４９

２ ０００８０２

北京文化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３ ６００１１１

北方稀土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３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

４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８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５ ０００８５２

石化机械

３３０

，

３６０ ４

，

６２５

，

０４０．００ ０．３０

６ ０００９９７

新 大 陆

９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２９

，

８００．００ ０．１１

７ ６００１９８

大唐电信

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６３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０

８ ０００９２５

众合科技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

９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

注

：

上述股票明细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股票

。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６

，

２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４９

，

０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４９

，

０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７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２９５

，

１５６

，

６００．００ ８４．６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３３９

，

９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１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６５７

，

２９４．５０ ０．０４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１

，

８９１

，

０４６

，

８９４．５０ １２３．５４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２３８８ １５

华泰

Ｇ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４

２ １２２３６６ １４

武钢债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２

３ １２２３９４ １５

中银债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１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４

４ １５０２０１ １５

国开

０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８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３

５ ０１１５９９４９３

１５

南方水泥

ＳＣＰ００６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

２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

３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１０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证券之一

，

１５

华泰

Ｇ１

的发行人华泰证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６

日发布公告称

，

华泰证券收到中国证

监会

《

关于对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２０１４

］

６２

号

）》（

以下简称

《

决定

》）。《

决定

》

的主要内容为

：

“

你公司管理的华泰紫金增强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华泰紫金周期轮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多个资产管理计划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期间

，

存在同日或隔日通过交易对手实现不同计划之间间接进行债券买卖交易的情形

。

上述行为违

反了

《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

第三条

、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

同时

，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就此

事项对你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

但你公司并未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

按照

《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

第五十七条

的规定

，

责令你公司予以改正

。”

对该债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

：

本基金管理人长期跟踪研究该公司

，

认为华泰证券是国内较大的证券公司

，

经营稳

健

，

发展势头良好

。

从处罚公告中知悉

，

华泰证券违反的管理规定对华泰证券的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及偿债能力并不产生实

质性影响

。

本次行政处罚对该债券的投资价值不产生重大影响

。

该债券的投资已严格执行内部投资决策流程

，

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的其它证券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

、

处罚的证券

。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９０

，

１７３．６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７７

，

５４２．７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４

，

１４３

，

１０９．７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６１

，

６７３．０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５

，

０７２

，

４９９．０９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１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未经审计

）：

净值增长率

１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９１％ ０．１５％ １１．４３％ ０．２５％ －３．５２％ －０．１０％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１８％ ０．２６％ －１．２４％ ０．１０％ １３．４２％ ０．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１２％ ０．２１％ １．９２％ ０．１０％ １．２０％ ０．１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３６％ ０．１７％ ５．７２％ ０．１１％ －１．３６％ 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１１％ ０．１１％ ２．５１％ ０．０７％ ３．６０％ ０．０４％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７％ ０．１２％ －２．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９７％ ０．１５％ １１．２３％ ０．１５％ １．７４％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３３％ ０．３３％ ４．７８％ ０．１１％ ２．５５％ ０．２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３．８１％ ０．２０％ ３８．６９％ ０．１３％ ２５．１２％ ０．０７％

２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

，

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

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注

１

：

鹏华丰收债券型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

中债总指数收益率

注

２

：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注

３

：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

基金费用的种类

：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８

）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２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６％÷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

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３

）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

，

列

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申购费

：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等各项费用

。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

包括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

、

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

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

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

。

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者

。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

申购金额

Ｍ

（元） 特定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３２％

５０

万

≤Ｍ ＜２５０

万

０．１５％

２５０

万

≤Ｍ ＜５００

万

０．０６％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费率如下表

：

申购金额

Ｍ

（元）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８％

５０

万

≤Ｍ ＜２５０

万

０．５％

２５０

万

≤Ｍ ＜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计算公式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

转换费

：

本基金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开通了日常转换业务

，

具体转换费率和相关业务规则等参见本公司发布的

相关公告

。

３

、

赎回费率

：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

，

具体费率如下

：

持有时间（

Ｙ

） 赎回费率

Ｙ＜７

天

１．５％

７

天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Ｙ＜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０５％

Ｙ≥２

年

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申请人承担

，

其持有期不满

３０

天的

，

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其持有期等于或高于

３０

天的

，

赎回费

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

７５％

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计算公式

：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４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强制规定以及不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前提下

，

在本基金合同

约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及

／

或收取方式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并应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调整后的上述费率还将在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

５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

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按

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

基金管理人可以针对活动适用对象适当调低上述基金申购费率

、

基金转换费率和基金

赎回费率

。

（

三

）

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律师费

、

会计师费

、

信息披露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

。

（

五

）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

基金托管费率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

本基金管理人原公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的截止日期

。

２

、

对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３

、

对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４

、

对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５

、

对

“

九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６

、

对

“

十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７

、

更新了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的相关内容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